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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5-019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H 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3 月 7 日，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聘请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公司聘请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简称“德勤”）为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审计机构。 

一、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鉴于公司已启动本次发行上市事宜，考虑到德勤在境外发行上市项目方面拥

有较为丰富的财务审计经验，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能力，经过综合考量和审

慎评估，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德勤为本次发行上市的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于 1972 年设立，系一家根据香港特区法律设立的合伙制事务所。德勤

由其合伙人全资拥有，为众多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主要服务行业

包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和能源业。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适当的职业责任保险。近三年，德勤无因

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法院或仲裁机构终审认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在

对中国内地注册成立并获准赴港上市公司的审计服务中，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

被相关监管机关处理处罚的情形。 

3、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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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每年对德勤进行执业质量检查。最近三年的执业

质量检查未发现对德勤的审计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三、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

于公司聘请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委员审阅了审计机构选聘评审文件，对德勤的执业质量进行了解，认

为德勤具备 H 股发行并上市相关的专业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且具备独立性，

诚信状况良好，能满足公司 H 股发行并上市财务审计的要求，同意聘请德勤为

公司 H 股上市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德勤在境外发行上市项目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财务审计

经验，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能力。公司本次聘请德勤作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项目的申报会计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及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

司独立董事同意聘请德勤为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聘请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德勤为本次发行上市的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 2024 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聘请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德勤为本次发行上市的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 2024 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 

（五）生效日期 

本次聘请 H 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自

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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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3 月 8 日 


